附件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提醒未年报企业
限期补报年报的通知书

                ：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现2023、2024年度企业年报申报工作已经结束，你单位未在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公示企业年报信息，请你单位在2026年1月31日前对2023、2024年度年报进行补报，并到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辖区市场监管所或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办理移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手续。对拒不申报年报的，本局将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相关企业依法作出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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